《2025年慈溪市招商引资奖励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　　为全面实施招大引强，促进开放发展，加大招商引资激励力度，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，特制定《2025年慈溪市招商引资奖励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　　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2025年慈溪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慈政办发〔2025〕20号）制定。
　　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申报对象。积极提供投资信息、牵头招商项目落户、承接或协办招商活动的异地商会招商联络站、上海慈溪经济促进会专家顾问团、杭州慈溪经济促进会浙江大学顾问团及慈溪中学校友会。　 
（二）申报范围。“优秀慈商联络站”奖励。在积极提供投资信息、牵头招商项目落户、承接或协办招商活动的异地商会招商联络站、上海慈溪经济促进会专家顾问团、杭州慈溪经济促进会浙江大学顾问团及慈溪中学校友会中，由市投促中心确定“优秀慈商联络站”给予奖励，不超过3家，每家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审核。2026年3月底，由市投资促进中心发布申报通知，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自行逐条填报相关投资信息和投促活动，并提交申报材料至市投资促进中心。申报材料：《优秀慈商联络站奖励评分表》（附件1）一式两份。
　四、实施日期
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由市投促中心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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